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４ＢＪ１００６５２０－３

天津津京玻壳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万股股份

４７９３７．７６ ３１０４６．０１

注册资本：

２９５１７．６７８４

万元 经营范围：显像管玻壳、显示管玻壳及其他

自产产品的制造销售等。

８．１０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７７

凤阳县小岗村粮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１７４０５．１６ ２０１４．６４

注册资本：

２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粮食收购；小麦粉小麦粉

（通用小麦粉）生产、销售；饲料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一般经

营项目：粮食销售

＊＊

１００７．３３０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４４１

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

２５

号

３１０７

房和天寿路

３１

号地下二层车位

／ ６２４．７４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拥有的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

２５

号

３１０７

房和天寿路

３１

号地下二层车位

６６３．６２９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７６

北京京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６４７８０．９ ４５２０１．４１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工程设计；专业承包；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承办展览展示；投资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８１６９３．４６７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７４

中轻物流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３７９．６４ ２３２．２８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保险兼业代理；国际货运代理；速递（不含

信件和有信件性质的物品）；货物运输代理、仓储、包装；货物运输业务咨

询（不含中介服务）；进出口贸易；销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针纺织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矿产品、建筑材料、日用品、服装、机

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４６．４６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７５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有限公司

４７．２９４％

股权

１１６７２．３９ １０１９９．７６

注册资本：

３１６６

万元 经营范围：药用辅料的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化工（不含易

燃易爆危险品）、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等。

４８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３２－２

北京宇信电子有限公司

２８％

股权

１５７５．６１ １５３１．１９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

ＶＳＡＴ

通信业务、无线寻呼业务、计

算机信息服务等。

３８５．８６６３６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７３

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４７％

股权

３７９４５２．２６ １４８１２０．７９

注册资本：

１０９７５６．４７２３

万元 经营范围： 参与我省中小水电站项目的投

资和开发；参与“三江”流域大中型水电项目的投资和开发等。

２８８３９．１２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７０

河南华顺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３１．２％

股权

１６６９８．５ －７０４．４７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太阳能产品及其构件、配件的研发、生产

经营及进出口业务等。

９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６７１

廊坊开发区中天供水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

２３７６．４１ ２３１５．２９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自来水供应（凭资质经营）。

１７３６．４７０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４１６

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８８

号

２－１２

车库

／ １６．６０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８８

号

２－１２

车库

１６．６００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４１９

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８８

号人和逸景

２

栋

３

单元

１６

楼

１

号房产

／ １３０．３６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８８

号人和逸景

２

栋

３

单元

１６

楼

１

号房产

１３０．３６０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４１７

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８８

号

２－１１

车库

／ １６．６０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８８

号

２－１１

车库

１６．６００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４１８

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２８

号人和逸景

１

栋

２

单元

２２

楼

１

号房产

／ ６７．９４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１２８

号人和逸景

１

栋

２

单元

２２

楼

１

号房产

６７．９４００００

ＸＺ１５０２ＢＪ０４８４７－４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餐车、 机供

品等报废资产一批

／ ７．０５７３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餐车、 机供品等报废资产一批对

外转让。

５．１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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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公司三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

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３

，

８５２

，

２７８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７．５０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

况等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江端预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５

人

，

独立董事颜爱民先生

、

尤昭玲女士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２

人

，

出席

２

人

；

３

、

董事会秘书谢爱维先生出席了会议

；

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３

，

８５０

，

８７７ ９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１

２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３

，

８５１

，

８７７ ９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１

３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３

，

８５１

，

８７７ ９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１

４

、

议案名称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３８５２２７７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３

，

８５１

，

８７７ ９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１

６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３

，

８５１

，

８７７ ９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１

（

二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７

、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７．０１

选举谢爱维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７８

，

０８５

，

１５３ ９３．１２

是

８

、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８．０１

选举王广军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７８

，

０８５

，

１５３ ９３．１２

是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４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２２

，

２３６

，

１３４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０１

选举谢爱维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

４６９

，

０１０ ７４．０６

８．０１

选举王广军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１６

，

４６９

，

０１０ ７４．０６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张超文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

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

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22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

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联系电话: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

事处刘先生联系电话: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05月 22 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www.ma-china.org�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689 号 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010-51917888-395、13301153185任先生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年第 59号拍卖公告

北京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

，

我公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三层会议室对如下

标的进行拍卖

：

标的

：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２

号

Ｆ３３Ｃ

室房产及车位一个以上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

。

拍卖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拍卖地点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北京产权交易所三层会议室

拍卖保证金

：

１０

万元整

。

预展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６

：

００

（

有意竞买者请提前电话联系

拍卖公司

，

由拍卖公司统一组织预展

）

预展地点

：

标的物所在地

竞买人需符合标的所在地相关房产部门对本地区房屋买卖制定的各项法规政策

，

如竞买

成功后因不符合本地区房屋买卖法规政策而造成无法办理过户等不良后果

，

由买受人承担全

部责任

。

有意向的竞买人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提出受让申请

并将保证金支付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

以到账时间为准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持有效证件和北交所出具的保证金收据到拍卖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手续

。

拍卖公司联系方式

：

０１０－８８１５１３６１ １８６１１６０６０１７

王先生

项目编号

：

ＣＦ１５ＣＧ０００１７３

项目名称

：

苏州脉山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９７．８％

股权

项目概况

：

标的企业经营范围

：

计算机信息及网络系统的咨询与技术服务

、

数据库技术服务

、

计算机

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

；

销售

；

计算机网络设备

；

建筑智能化工程

；

自有房屋租赁

。

标的企业最近一期财务报告

：

标的企业总资产

１０

，

２０６．８２

万元

；

净资产

９

，

７１３．５３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５．４０

万元

。

转让价格

：

人民币

１６０３９．２

万元

公告期限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联 系 人

：

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王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３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

北金所网站

）

项目编号

：

ＣＦ１５ＣＧ０００１７４

项目名称

：

苏州脉山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２．２％

股权

项目概况

：

标的企业经营范围

：

计算机信息及网络系统的咨询与技术服务

、

数据库技术服务

、

计算机

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

；

销售

；

计算机网络设备

；

建筑智能化工程

；

自有房屋租赁

。

标的企业最近一期财务报告

：

标的企业总资产

１０

，

２０６．８２

万元

；

净资产

９

，

７１３．５３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５．４０

万元

。

转让价格

：

人民币

３６０．８

万元

公告期限

：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联 系 人

：

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王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３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

北金所网站

）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４

】 云南铜业中城矿业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５６３１．００ ４４７１．８４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矿产品、矿产品资源的研究开发；矿产品、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机械及器

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的销售

２４５９．５１２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３

】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１２．５％

股权

７５２０．００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眼科、眼科美容、肿瘤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查科、病理科、医学影

像科、预防保健科专业，停车场管理。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２

】 上海精达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４８４．２０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

１４８４．２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１

】 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１３．０２％

股权

１６３６５．６２ ７６４２．７８

注册资本：

２４９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软件设计、计算机、数字电视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消费类电子

产品开发、系统集成、数字电视、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专业领域内的八技

服务及新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数字、电子高科技产业领域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９９５．０９０６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０

】 上海通用卫星导航有限公司

１８％

股权

１１２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卫星导航仪，非专控通讯设备，智能化记录仪，电子计算机及外设，卫星

导航仪的安装；卫星定位、导航与通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

让，咨询，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生产军用计算机、磁探仪、卫星定位导航仪。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９

】

上海春日置业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及转让方对上海

春日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８３５

万元债权

１８３１７３．６７ ５０４５５．４８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五金交电。

４５５８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８

】 蚌埠恒远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４１５１．８６ １４４５．０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园艺工程的设计、施工。

１４４５．０２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７

】 上海东方低碳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３８０４．３９ ３４０２．４３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绿色低碳科技系统集成工程咨询设计；建筑节能工程咨询与设计；工程咨

询；绿色建筑认证咨询；合同能源管理；建筑工程；建筑节能工程监理；节能技术检测；

机电设备安装；建筑工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建筑及装

饰材料、机电与机械设备、建筑环境水系统设备的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Ｔ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１５

】

２０１５

首届城市足球冠军杯赛

Ａ１

级赞助权益（主赞

助商）

详见交易所网站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６

】

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５１．１７％

股权（出资

额

４５０

万元）

３３４１．８６ ２８９７．１５

注册资本：

８７９．５４

万元

经营范围：出版动漫、科技、卫生、教育、艺术、广播电视教学类音像制品，电视节目制

作、发行，动漫画制作，动漫产品设计、开发，动漫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文化艺术活动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玩具、文化用品、日用百货、

体育用品、服饰、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的销售，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的零售、批发

１４８２．４７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５

】 中科易工（上海）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１８％

股权

７６６２．９６ ７５８５．０１

注册资本：

６２２．２２

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工原料

及产品的销售。

３０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７９－２

】 安康市宝林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２８４１０．１７ ２５９３３．２７

注册资本：

１６３３４．１８

万元

经营范围：铅锌矿、铌钽矿勘查；锌矿、萤石矿开采；铅、锌、萤石收购、精选、加工、销售；

铌、钽收购、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进出口业务

５７５０．７１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３

】 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１１３１２．２７ ５１７７．１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浦江游览业务，大型饭店，船舶供餐，船舶供应，船舶供餐，船舶修

理，酒类，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集邮用品

１７２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１

】 上海远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６０４．４０ ５４２．７８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检测，电力工程、电能节能

管理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２７８．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４

】 上海电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１６．０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货物联运，汽车维护修理，仓储服务装卸服务，汽车配件销售。

１１６．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１２

】 四川启明星电力线缆有限公司

４２．８４％

股权

５６５２．５７ １６３．４９

注册资本：

４３７．８２

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电线、电缆、电工园铝杆、电工园铝线生产、销售：电力线路配套设备、铝

材、钢材、化工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销售

７０．１００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８

】 福建上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１０２３７０．４６ ５２９１９．２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对房地产行业及建筑业等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经营的

项目进行投资；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房产中介。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２２

】

上海朝智实业有限公司

３６．３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标

的企业人民币

２６４６．４７

万元债权

８４０９．１５ １１４２．１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建筑工程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建筑工程技术服务，景观设计，室内装潢设计。

３０６１．４１０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２１

】 上海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９６％

股权

２１３５．８２ １３６９．８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在电气、电力电子、自动化监测监控系统、电子器件、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专

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气产品、电力电子产品、自

动化监测监控设备、电子器件、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的销售、电力电子与电子传动等产

品的生产、加工、装配及销售、矿用电气产品的组装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

５７４．７９１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３０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部分资产（南

京市虎踞路

３

号

４－７

层房地产）

建筑面积

１５６１．２

平方米

１０７７．９４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２９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部分资产（南

京市定淮门大街

２８

号房地产）

建筑面积

２２３７．６５

平方米

２１９８．５７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２８

】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

２

幢

３０４

室房产 建筑面积

８８．５４

平方米

１２４．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２７

】

上海市长宁区荣华东道

８

弄

４

号

１６０４

室住宅房地

产

建筑面积

１８７．４３

平方米

６２３．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７

】 上海东方金马房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

股权

４４７４１．８８ ４４４２１．２６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的开发、建设、经营、出售、出租、物业管理、咨询、为本区域服务的商

业、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

４４４．２１２６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２６

】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５

楼整层房

产租赁权

建筑面积

１７２２．９２

平方米

４４０．２０６１

【

Ｚ３１４ＳＨ１０Ｇ００２６－３

】 江门市北郊新城开发公司抵债权益 详见交易所网站

１５８１．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６

】 上海凯祥房地产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４０９８８５．０４ ８１０６５．５６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５９１５５．１８５９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５０８－７

】

国电建三江前进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企业

４０９２９．５７５１９２

万元债权

２８０４３．７２ －１６１５１．００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源发电；生物质燃料的运输

８７２０．６００１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５０７－７

】

国电汤原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企业

３８８５８．５３８２０５

万元债权

３６５６３．４５ －１１１３３．０７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在《电力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国家规定

的其他生物质资源利用与开发；电力技术咨询；科技产品推广应用；灰渣综合开发利

用。

８２７９．４００１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２０

】 保定杰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４７０６．１５ ４６８１．７４

注册资本：

３１３０．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汽车座椅设计、开发，自有房屋租赁。

２３４０．８７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２２

】

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报废处置的

５ＭＷ

电池片生产线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９７．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２１

】 农行广州淘金支行对“御江苑”项目的部分抵债权益 详见交易所网站

４０９１．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２０

】

农行广州市白云支行对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新达路

３１

号

２７

间商铺的抵押权益

详见交易所网站

９８９．０３０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７２１－２

】 上海轻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７２４９．９８ ２６０８９．６２

注册资本：

１９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岩土工程勘察，建筑工程、岩土工程、工程勘察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物业管理，停车收费，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打印、复印，纸、

纸制品、食用农产品、百货、五金交电、汽车配件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货运代理。

２６０８９．６２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９２５

】 上海葛洲坝阳明置业有限公司

７１％

股权

１８７８９２．９４ １３１９５２．８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潢，工程咨询，建筑材料的销售，停车收

费。

１２１９５０．６３９６

（上接B7版）

资产管理人应当编制年度报告，在年度结束后90天内向资产委托人披露投资状况、投资表现、风险状况

等信息。其中，资产管理人在每年结束后60天内完成年度报告并提供资产托管人复核，资产托管人在收到后

30天内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复核。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未满3个月，不编制当期的年度报告。

（2）季度报告

资产管理人应当在每季度结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编制完成计划季度报告并经资产托管人复核后，

向资产委托人披露投资状况、投资表现、风险状况等信息。资产管理人应于每季度结束之日起8个工作日内

完成季度报告，并将季度报告提供资产托管人复核，资产托管人在收到后7个工作日内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

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资产管理人。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未满2个月，不编制当期的季度报告。

（3）净值报告

自本计划成立之日起， 资产管理人应当在T+1日通过向资产委托人披露T日专户计划的计划资产总净

值。T日与T+1日均为工作日。

（4）临时报告

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可能影响委托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资产管理人或资产托管人应当根据法律法规

或本合同的规定，及时通知资产委托人。

2、资产管理人向资产委托人提供报告及资产委托人信息查询的方式

资产管理人向资产委托人提供的报告，将严格按照《试点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通过以下至少一种方

式进行。资产委托人信息查询将通过以下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允许的、本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

（1）网站

《资产管理合同》、《投资说明书》、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有关本资产管理计划的信息将在资产管理人

网站上披露，资产委托人可随时查阅。

（2）邮寄服务

资产管理人或代理销售机构（如有）向资产委托人邮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有关本计划的信息。资产

委托人在合同签署页上填写的通信地址为送达地址。通信地址如有变更，资产委托人应当及时通知资产管

理人。

（3）传真或电子邮件

如资产委托人留有传真号、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的，资产管理人也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电报等方式

将报告信息通知资产委托人。

3、资产托管人向资产委托人提供计划财产托管情况查询的方式

资产托管报告置于托管人办公地点备查，委托人可在营业时间前来查询。

（三）向监管机构提供的报告

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报告义务。

第二十一节 风险揭示

本计划投资可能面临下列各项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一）市场风险

证券市场价格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资产管理计划财

产收益水平变化，产生风险，主要包括：

1、政策风险

因国家宏观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而

产生风险。

2、经济周期风险

随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也呈周期性变化。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于上市公司

的股票，收益水平也会随之变化，从而产生风险。

3、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 利率直接影响着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影

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委托财产投资于上市公司的股票，其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

4、上市公司经营风险

上市公司的经营好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管理能力、财务状况、市场前景、行业竞争、人员素质等，这些

都会导致企业的盈利发生变化。如果委托财产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经营不善，其股票价格可能下跌，或者能够

用于分配的利润减少，使委托财产投资收益下降。虽然委托财产可以通过投资多样化来分散这种非系统风

险，但不能完全规避。

5、购买力风险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收益将主要通过现金形式来分配，而现金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购买力

下降，从而使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实际收益下降。

（二）管理风险

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管理运作过程中， 资产管理人及/或投资建议方B类委托人志道投资的研究水平、

投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收益水平， 如果资产管理人及/或投资建议方对经济形势和证券

市场判断不准确、获取的信息不全、投资操作出现失误，都会影响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收益水平。

（三）流动性风险

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股票自持有之日起至少12个月（在特定情形下为36个月）内不得转让，将导致

流动性风险，且可能影响委托财产收益。此外，本资产管理计划平仓过程中可能因投资品种缺乏流动性导致

平仓延迟完成，可能导致资产管理计划延迟结束的风险。

（四）信用风险

1、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运作中，如果资产管理人的信用研究水平不足，对信用产品的判断不准确，

可能使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承受信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2、本计划交易对手方发生交易违约，导致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损失的风险。

3、补足义务人的信用风险。补足义务人在本计划存续期及本计划委托财产投资终止时承担根据本合同

的约定补足资金义务，如补足义务人未履行或没有能力履行本合同项下的补足资金义务，则可能影响本计

划资产委托人的本金和收益。

（五）特定投资方法及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所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可能引起的特定风险

1、本计划采取的投资策略可能存在使计划收益不能达到投资目标或者本金损失的风险。本计划A类份

额及B类份额的业绩比较基准并非保证收益， 在极端情况下， 如果本计划在存续期内发生大幅度的投资亏

损，A类份额及B类份额均可能无法获得收益甚至可能面临本金受损的风险。

2、投资建议方风险

劣后级对本计划投资的合规性负责：本计划劣后级即上市公司华孚色纺，且本计划根据劣后级委托人

的投资建议进行交易，劣后级委托人对本计划投资的合规性负责，若华孚色纺利用本计划进行内幕交易和

市场操纵等证券欺诈行为，可能导致本计划受到监管机构触发，甚至委托财产全部或者部分损失。

（六）特定的投资方法及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所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可能引起的特定风险

1、本资产管理计划为主要进行定向增发投资的股票型资产管理计划，因此，本资产管理计划可能因投

资该类资产而面临较高的市场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2、A类份额委托人的特有风险

（1）流动性风险

除本协议明确约定情形外，本计划存续期内不接受A类份额的退出，包括违约退出，资产委托人将不能

退出而出现流动性风险。

（2）极端情形下的损失风险

本计划A类份额业绩比较基准并非保证收益，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本计划在存续期内发生大幅度的投资

亏损，A类份额可能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面临本金受损的风险。

（3）补足义务人违约风险

本计划A类份额委托人完全知晓、充分理解并完全同意：尽管本计划有补足资金机制，但无法消除A类

份额委托财产本金亏损或无法取得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的风险， 本计划A类份额委托人应在充分了解下述风

险并在确认自身可以承担下述风险的前提下参与本计划：

补足义务人未及时善意履行补足资金义务，或失去履行追加资金义务能力，或因法律变更，政府机关要

求或不抗力等其他原因未能履行补足资金义务的， 或补足金额不足以使资管计划净资产恢复至各期A类份

额的本金及业绩比较基准的总额或以上水平的， 本计划A类份额委托人存在委托财产本金亏损或无法取得

业绩比较基准的风险。

2、B类份额委托人的特有风险

B类份额劣后与A类份额进行本金返还和收益分配，因此承担比A类份额更高的风险。

（1）流动性风险

除本协议明确约定情形外，本计划存续期内不接受B类份额的退出，包括违约退出，资产委托人将不能

退出而出现流动性风险。

（2）极端情形下的损失风险

本计划B类份额业绩比较基准并非保证收益，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本计划在存续期内发生大幅度的投资

亏损，B类份额可能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面临本金受损的风险。

（3）补足义务人违约风险

本计划B类份额委托人完全知晓、充分理解并完全同意：尽管本计划有补足资金机制，但无法消除B类

份额委托财产本金亏损或无法取得业绩比较基准的风险， 本计划B类份额委托人应在充分了解下述风险并

在确认自身可以承担下述风险的前提下参与本计划：

补足义务人未及时善意履行补足资金义务，或失去履行追加资金义务能力，或因法律变更，政府机关要

求或不抗力等其他原因未能履行补足资金义务的， 或补足金额不足以使资管计划净资产恢复至各期B类份

额的本金及业绩比较基准的总额或以上水平的， 本计划B类份额委托人存在委托财产本金亏损或无法取得

业绩比较基准的风险。

4、C类份额的特有风险

（1）流动性风险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计划存续期内不接受C类份额的退出，包括违约退出，资产委托人将不能退出

而出现流动性风险。

（2）杠杆机制风险

本合同终止并清算后，清算后净资产在满足A类份额的本金及收益分配后，方向C类份额持有人进行分

配，因此，C类份额在可能获取放大的计划财产增值收益预期的同时，也将承担计划财产投资的全部亏损，

极端情况下，C类份额可能遭受全部的投资损失。

（3）补足义务人违约风险

本计划C类份额委托人完全知晓、充分理解并完全同意：尽管本计划有补足资金机制，但无法消除C类

份额委托财产本金亏损或无法取得收益的风险，若补足义务人未及时善意履行补足资金义务，或失去履行

追加资金义务能力，或因法律变更，政府机关要求或不抗力等其他原因未能履行补足资金义务的，则本计划

C类份额委托人面临本金全部或部分亏损的风险。

（七）操作或技术风险

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成操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

程等引致的风险，例如，越权违规交易、会计部门欺诈、交易错误、IT系统故障等风险。

在计划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后台运作中，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障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

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销售机构、证券交易

所、证券注册登记机构等。

（八）投资建议方的风险

本计划全体委托人指定劣后级委托人向本计划提供投资建议，资产管理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合同

有关约定的前提下，采纳劣后级委托人的投资建议进行投资操作，因此本计划投资结果主要依赖劣后级委

托人的专业研究能力，以及对市场、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深入研究进行投资，持续优化组合配置，以控制特定

风险。管理人不能保证劣后级委托人的投资建议准确得当，劣后级委托人的投资建议可能导致本计划委托

财产全部或部分损失。

（九）未能及时通知补仓及平仓的风险

当资产管理计划锚净值触及或低于补仓线、平仓线时，由于处于非交易时间、不可抗力股票的停牌、涨

跌停板限制或股票价格波动异常以及系统故障（包括但不限于估值系统故障）等本计划资产管理人无法控

制的因素而导致无法按预先设定的补仓线通知补足义务人追加资金， 无法触发平仓线时进行平仓操作，由

此可能导致投资者承受较大的损失，该等损失由委托财产承担，资产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平仓风险

本资产管理计划设定平仓线，本计划投资的股票解禁后的任一交易日收盘后，本计划T日收盘后的锚净

值小于或等于平仓线，除该情形发生在非日内交易时间，或者因不可抗力、系统故障（包括但不限于估值系

统故障）等非本计划管理人所能控制的原因，本计划管理人开始对账户持有的全部资产进行变现操作（含

现金类金融产品），该平仓操作不可逆，直至所有持仓资产完成变现为止，可能带来资产管理计划的平仓风

险。

在本计划存续期内任何一个交易日（T日）收盘后，锚净值不高于补仓线但高于平仓线的，资产管理人

在T+1日10：00前以本协议约定方式通知补仓义务人，提示其履行动态补仓义务（追加资金）。如补仓义务

人履行补仓义务后，使得T日资产管理计划锚净值不低于补仓线的，但仍存在T+1日锚净值低于补仓线或平

仓线的可能，届时管理人将根据本合同约定进行操作。

（十一）其他风险

1、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可能导致资产管理计划财产

的损失；

2、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代理商违约等超出资产管理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也可能导致

资产委托人利益受损。

3、当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定向增发项目时，存在A类份额委托人未按照资产管理人公示的信息在开

放日参与本计划并交付委托资金从而导致本计划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定向增发项目所需款项，则可能会导

致B类份额委托人的委托资金全部损失。

第二十二节 资产管理合同的展期

本计划劣后级委托人下达投资建议应确保本计划委托财产在存续期间内全部完成变现。本计划存续期

限届满时因任何原因导致计划财产未能全部变现的，由劣后级委托人对优先级及中间级委托人承担法律责

任，优先级委托人及中间级委托人不与管理人发生纠纷，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且经资产管理人、资产托

管人协商一致同意的可对本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展期，展期安排以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为准。

第二十三节 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

（一）合同变更

全体资产委托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对本合同内容进行变更。资产管理合同约定

资产管理人有权变更合同内容的情形除外，具体情形包括：

1、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非交易过户的原则、时间、业务规则等变更。

2、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资产管理合同进行变更。

3、对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不涉及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4、对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对资产委托人、资产托管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二）合同变更的备案

对资产管理合同任何形式的变更、补充，资产管理人应当在变更或补充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资产

管理合同样本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合同终止的情形

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下列事项：

1、 资产管理计划届满24个月；

2、 资产管理合同存续期限届满而未展期的；

3、如资产管理人根据交易合同的相关约定提前收回全部投资款本金及约定收益的，资产管理人在征得

委托人同意的前提下决定提前终止的；

4、资产管理人被依法取消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

5、资产管理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6、资产托管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7、经全体委托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终止的；

8、本计划投资的合伙企业到期终止或提前终止的；

9、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合同展期的情形

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本合同展期：

1、资产管理合同存续期限届满但委托财产尚未全部变现，经资产托管人和资产管理人协商一致决定展

期的；

2、经全体委托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合同展期的；

3、委托财产涉及诉讼（或仲裁），且诉讼（或仲裁）及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

4、法律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本计划劣后级委托人下达投资建议应确保本计划委托财产在存续期间内全部完成变现。本计划因委托

财产尚未完全变现而展期的，由劣后级委托人对优先级及中间级委托人承担法律责任，优先级委托人及中

间级委托人不与管理人发生纠纷，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且经资产管理人与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资产管

理人与资产托管人可以继续按本合同规定计提管理费、托管费等各项费用，直至本合同终止为止。

（五）委托财产的清算

1、委托财产清算小组

（1）本合同终止事由发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由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组织成立委托财产清算小

组。在委托财产清算小组接管委托财产之前，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应按照计划合同的规定继续履行保

护委托财产安全的职责。

（2）委托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组成。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委托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委托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委托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

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2、清算程序

（1）本合同终止情形发生后，由委托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委托财产。

（2）委托财产清算小组根据委托财产的情况确定清算期限。

（3）委托财产清算小组对委托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4）对委托财产进行评估和变现。

（5）制作清算报告。

主要清算事项完成的标志包括：

1）资产评估和变现完成；

2）应付管理费、托管费、其他费用等债务清偿完成。

（6）将清算报告告知资产委托人。

资产管理人应于主要清算事项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编制清算报告并加盖业务章传真给资产托管人，

资产托管人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加盖业务章回传资产管理人，由资产管理人向资产委托人提交。资产

管理人向资产委托人提交清算报告后3个工作日内资产委托人未提出书面异议的， 表示资产委托人接受此

报告。

（7）对委托财产进行分配。

3、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委托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计划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委托财产清

算小组优先从委托财产中支付。

4、委托财产剩余部分的分配

依据委托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委托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委托财产清算费用及各项负债

后，按本合同的约定向委托人进行分配。委托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清算费用。

（2）交纳所欠税款（资产委托人必须自行缴纳的税收，由资产委托人负责，资产管理人不承担代扣代缴

或纳税的义务）。

（3）清偿计划债务。

（4）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应付而未付的管理费、托管费以及其他资产管理业务费用。

（5）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各类委托人的本金及应计收益。

委托财产未按前款（1）、（2）、（3）、（4）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委托人。

5、委托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委托财产清算小组做出的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告知资产委托人。

6、委托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由计划资产管理人保存15年以上。

（六）委托财产相关账户的注销

委托财产清算完毕后，资产托管人按照规定注销委托财产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及其他账户，资产管理

人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第二十四节 违约责任

（一）因本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违约的一方承担违约

责任；如属本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违约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

任。但是发生下列情况，当事人可以免责：

1、资产管理人和/或资产托管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或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本合同约定的作为或

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等。

2、在出现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资产管理人由于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投资原则而行使或不行使其投资权

而造成的损失等。

3、资产管理人对因其投资产生的存放或存管在资产托管人以外机构的委托资产，在谨慎挑选并要求保

证委托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就该机构对委托财产的安全保管义务及该机构或该机构会员单位等本合同当事

人外第三方的欺诈、疏忽、过失或破产等原因给委托财产造成的损失等。

4、资产委托人理解委托财产的投资、运作、托管面临本合同第二十节中列举的各类风险，资产管理人及

资产托管人就委托财产面临的上述固有风险免于承担责任。

5、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计划财产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资产管理人之外的

因素致使计划财产投资不符合本合同项下约定的投资策略的，将不视为资产管理人的违约行为。

6、不可抗力。

7、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况。

（二）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给委

托财产或者资产委托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不因各自职责以外的事

由与其他当事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因共同行为给委托财产或资产委托人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违约退出

资产委托人在合同约定的开放日之外的日期或时间主动提出退出申请的，视为违约退出。本资产管理

计划不允许违约退出。

（四）在发生一方或多方违约的情况下，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资产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本合同能够继续

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非违约方当事人在职责范围内有义务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

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非违约方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

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第二十五节 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

有关本合同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及对本协议项下条款的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规（为本合同之目的，在此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法规），并按其解释。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

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结果是终

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争议处理期间，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资产管理合同规定的义务，

维护资产委托人及合同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节 资产管理合同的效力

（一）资产管理合同是约定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资产委托人为法人的，

本合同经资产委托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加盖公章以及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

起成立；资产委托人为自然人的，本合同经资产委托人本人签字或授权的代理人签字、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

管人加盖公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 本合同于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手续办理完

毕，获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生效。

（二）本合同自生效之日起对资产委托人、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

（三）本合同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24】个月（但可依据本合同约定提前终止或展

期）。

第二十七节 其他事项

如将来中国证监会对资产管理合同的内容与格式有其他要求的，资产委托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

人应立即展开协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修改本合同的内容和格式。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合同当事人各方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协商解决。

对本合同的合同签署页、任何有效修改、补充均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

委托人为机构时：

委托人:�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签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签章）

资产管理人：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签章）

资产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签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 月 日


